2023年度全市道路运输企业信用评价
考核结果公示

 根据省交通运输厅《安徽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评价实施细则(试行)》的通知要求，现将2023年度全市道路运输企业信用评价考核结果予以公示(详见附件)，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，如对公示结果有异议，可通过来电、来信等方式向我中心反映。
 受理电话:0556-6209617

附件：2023年度全市道路运输企业信用评价考核结果


桐城市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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